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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度
宗
教
如
何
看
待
自
殺

印
順
導
師
在
探
討
《
法
華
經
》
的
異
方
便
時
指
出
：

藥
王
菩
薩
本
事—

—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，
燒
身
供
佛
，

燃
臂
供
佛
的
苦
行
，
意
味
著
更
深
一
層
的[

異
方
便

]

，
適
合
印
度
宗
教
的
形
相
！
  1 

「
異
方
便
」
是
什
麼
呢
？
同
樣
出
自
《
法
華
經
》
：
「
更

以
異
方
便
，
助
顯
第
一
義
」
。
異
，
指
特
別
的
、
不
平
常
的
。

方
便
，
是
佛
教
特
有
的
用
語
，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我
們
常
指
便

利
於
人
的
事
，
就
像
泡
麵
也
稱
方
便
麵
。
但
這
裡
的
「
方
便
」

，
卻
是
從
梵
文
而
來
，
梵
語
作upāya

，
原
意
是
方
法
、
辦
法

、
教
導
法
，
佛
教
裡
作
權
宜
之
法
。
方
為
方
法
，
便
為
便
用
。

換
言
之
，
異
方
便
，
就
是
特
殊
的
教
導
法
、
辦
法
，
好
能
比
較

容
易
引
導
眾
生
進
入
佛
教
。
這
裡
指
出
，
燒
身
、
燃
臂
等
，
是

更
深
層
的
「
方
便
」
。
也
就
是
指
它
們
是
更
特
異
的
引
導
眾
生

入
佛
教
的
方
法
。

至
於
「
適
合
印
度
宗
教
的
形
相
！
」
這
一
點
就
必
須
再
多

加
推
敲
了
，
因
為
印
順
導
師
這
些
文
章
旨
在
討
論
流
行
於
漢
傳

佛
教
的
《
法
華
經
》
，
卻
指
它
「
適
合
」
印
度
宗
教
。
適
合
的

意
思
，
指
配
合
得
恰
到
好
處
，
也
就
是
這
類
做
法
，
與
印
度
宗

教
配
合
。
由
於
其
文
脈
是
在
討
論
初
期
大
乘
佛
教
，
剛
好
也
迴

避
了
它
與
漢
傳
佛
教
適
合
與
否
問
題
，
並
不
能
拿
來
直
接
套
用

在
漢
傳
佛
教
之
上
。
當
然
，
也
導
致
它
對
討
論
燒
身
做
法
與
殺

生
戒
的
衝
突
沒
有
直
接
的
幫
助
。
只
能
說
，
此
處
提
示
了
燒
身

根
源
於
印
度
教
的
方
向
。

燒
身
的
確
在
印
度
教
傳
統
中
相
當
重
要
，
因
為
印
度
有
寡

婦
燒
身
殉
夫
的
傳
統
，
即
便
到
了
現
代
印
度
，
燒
身
殉
夫
一
度

還
是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獨
立
建
國
後
，
印
度
仍
有
地
方
實
行

此
種
習
俗
，
甚
至
有
人
被
強
迫
推
入
火
堆
中
殉
夫
。
單
單
自
焚

就
足
以
形
成
一
種
風
俗
，
在
宗
教
的
修
行
中
，
必
然
也
有
其
不

同
的
觀
點
。
恆
清
法
師
針
對
印
度
宗
教
中
的
修
持
和
自
殺
的
相

關
概
念
，
有
深
入
的
討
論
。
恆
清
法
師
指
出
：

印
度
宗
教
對
死
亡
的
看
法
，
可
以
說
是
影
響
其
自

燃
身
供
佛
與
殉
道
（
五
）

李
建
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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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
觀
的
最
重
要
因
素
之
一
。
很
顯
然
地
，
印
度
和

西
方
宗
教
對
死
亡
的
看
法
有
很
大
的
不
同
。
西
方

思
想
認
為
人
死
後
只
有
一
次
的
存
在
機
會
。
它
不

是
有
神
論
者
的
把
存
在
寄
於
地
獄
或
天
堂
的
永
生

之
中
，
就
是
唯
物
論
者
把
生
命
歸
諸
於
永
遠
的
幻

滅
。
相
反
的
，
印
度
的
宗
教
把
人
的
死
亡
視
為
一

種
新
形
態
生
命
的
開
始
。
如
此
一
期
期
生
命
延
續

下
去
，
一
直
到
解
脫
的
證
得
。
在
輪
迴
轉
生
的
思

想
下
，
死
亡
並
非
那
麼
可
怕
，
因
為
它
代
表
新
生

，
而
死
亡
方
式
本
身─

─
是
否
自
然
死
亡
，
意
外
喪

生
，
或
自
殺─

─

並
不
那
麼
重
要
。
重
要
的
是
在
死

亡
時
刻
心
靈
是
否
澄
淨
，
而
這
種
臨
終
的
正
念
則

有
賴
平
日
在
身
心
兩
方
面
的
修
練
。
  2 

這
裡
指
出
，
印
度
宗
教
的
修
行
重
點
是
「
死
亡
時
刻
心
靈

是
否
澄
淨
。
」
自
然
死
亡
、
意
外
喪
生
或
自
殺
，
則
不
是
那
麼

重
要
。
在
這
樣
的
死
亡
觀
念
底
下
，
借
鑑
於
與
佛
教
同
時
期
發

展
的
耆
那
教
，
更
能
凸
顯
在
燒
身
主
題
下
，
印
度
宗
教
的
傳
統

中
，
戒
殺
與
修
行
的
自
殺
之
間
的
是
否
有
所
矛
盾
，
以
及
如
何

調
合
。

耆

那

教

典

籍

裡

將

「

慢

性

自

殺

」(
s
l
o
w 

s
u
i
c
i
d
e
)

，
視
為
最
高
層
次
的
修
持
方
法
。
他
們

將
死
亡
分
成
二
種
：
①
非
自
願
的
死
亡 

(
d
e
a
t
h 

against 
one's 

will)

和
②
自
願
的
死
亡(death 

w
i
t
h
 
o
n
e
'
s
 
w
i
l
l
)

，
前
者
為
凡
愚
者
的
死
亡
方

式
，
重
覆
不
止
。
而
後
者
屬
於
智
者
，
只
發
生
一

次
。
…
…
。
但
是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耆
那
教
的
另
一

重
要
的
教
義
是
不
殺
生
。
那
它
又
如
何
解
釋
其
長

期
絕
食
導
致
的
慢
性
自
殺
呢
？
一
般
非
宗
教
性
的

自
殺
是
違
反
殺
生
的
戒
律
，
不
為
耆
那
教
所
容
許

。
因
為
這
種
由
一
次
頓
然
行
動
而
結
束
生
命
的
行

為
，
被
認
為
違
反
自
然
運
作
法
則
，
而
慢
性
自
殺

則
不
然
。
因
為
從
藉
助
循
序
漸
進
的
禁
食
苦
行
中

，
一
方
面
可
以
產
生
神
異
的
「
熱
」(

t
a
p
a
s
)

，
來

焚
毀
往
昔
所
造
的
罪
業
，
另
一
方
面
行
者
也
可
以

準
備
和
觀
察
自
己
的
死
亡
，
從
而
支
配
終
至
超
越

它
。
…
…
不
過
這
種
極
端
的
自
我
抑
制
，
以
使
本

來
清
淨
的
自
我
，
從
業
障
的
纏
縛
中
解
脫
出
來
的

方
式
，
只
有
那
些
已
經
有
相
當
境
界
的
苦
修
者
才

可
以
嘗
試
。

恆
清
法
師
指
出
：
在
印
度
宗
教
中
，
採
取
斷
然
行
動
結
束

個
己
生
命
是
不
許
的
，
它
有
違
自
然
和
社
會
倫
理
，
生
命
形
態

會
延
續
下
去
但
會
處
於
更
糟
的
狀
況
。
至
於
含
有
宗
教
意
義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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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殺
則
另
當
別
論
。

如
果
我
們
同
意
以
上
的
論
點
，
從
此
處
也
能
看
出
印
度
諸

宗
教
固
然
系
出
同
源
，
但
佛
教
觀
點
和
印
度
宗
教
亦
有
所
不
同

。
在
《
本
生
經
》
裡
菩
薩
的
捨
生
故
事
，
也
有
採
取
斷
然
手
段

結
束
個
己
生
命
者
，
如
摩
訶
薩
埵
王
子
捨
身
餵
虎
，
但
因
為
為

它
賦
與
布
施
，
為
眾
生
付
出
的
宗
教
意
義
，
王
子
跳
崖
、
讓
老

虎
母
子
吃
了
自
己
，
也
就
成
為
偉
大
的
宗
教
行
動
，
自
殺
就
不

再
是
重
點
。
因
此
，
是
否
採
取
斷
然
的
手
段
，
在
佛
教
而
言
並

不
是
判
準
的
重
點
，
而
是
其
宗
教
意
義
。
這
也
才
解
釋
了
經
典

之
中
往
往
忽
略
自
殺
與
殺
生
戒
律
之
間
有
何
不
相
容
之
處
。

從
佛
教
的
制
戒
源
起
來
看

以
燒
身
為
主
軸
討
論
後
，
燃
身
供
佛
與
殉
道
的
問
題
，
猶

待
討
論
的
是
殺
生
戒
。
根
據
佛
教
史
，
佛
陀
初
成
立
僧
團
時
是

沒
有
戒
律
的
，
如
《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隨
疏
演
義
鈔
》
卷
六
：

善
護
於
口
言
，
自
淨
其
志
意
。
身
莫
作
諸
惡
，
此

三
業
道
淨
。
能
得
如
是
行
，
是
大
仙
人
道
。
此
是

釋
迦
如
來
於
十
二
年
中
，
為
無
事
僧
說
是
戒
經
。

從
是
已
後
廣
分
別
說
。
明
知
十
二
年
後
，
始
制
廣

戒
。
  3 

無
事
僧
，
指
不
會
去
犯
惡
事
，
興
風
作
浪
的
僧
人
。
整
段

的
意
思
是
說
，
佛
在
成
立
僧
團
的
最
初
十
二
年
，
僧
團
唯
一
的

規
範
就
是
：
「
善
護
於
口
言
，
自
淨
其
志
意
，
身
莫
作
諸
惡
，

此
三
業
清
淨
，
能
得
如
是
行
，
是
大
仙
人
道
。
」
既
然
如
此
，

殺
生
戒
的
具
體
條
文
又
是
怎
麼
來
的
？
僧
團
成
立
後
十
二
年
，

逐
漸
因
為
僧
團
人
數
增
加
，
也
產
生
了
問
題
。
據
《
雜
阿
含
經

》
卷
二
十
九
：

一
時
，
佛
住
金
剛
聚
落
跋
求
摩
河
側
薩
羅
梨
林
中

。爾
時
，
世
尊
為
諸
比
丘
說
不
淨
觀
，
讚
歎
不
淨
觀

言
：
「
諸
比
丘
修
不
淨
觀
，
多
修
習
者
，
得
大
果

大
福
利
。
」

時
，
諸
比
丘
修
不
淨
觀
已
，
極
厭
患
身
，
或
以
刀

自
殺
，
或
服
毒
藥
，
或
繩
自
絞
、
投
巖
自
殺
，
或

令
餘
比
丘
殺
。

有
異
比
丘
極
生
厭
患
惡
露
不
淨
，
至
鹿
林
梵
志
子

所
，
語
鹿
林
梵
志
子
言
：
「
賢
首
！
汝
能
殺
我
者

，
衣
鉢
屬
汝
。
」

時
，
鹿
林
梵
志
子
即
殺
彼
比
丘
，
持
刀
至
跋
求
摩

河
邊
，
洗
刀
時
，
有
魔
天
住
於
空
中
，
讚
鹿
林
梵

志
子
言
：
「
善
哉
！
善
哉
！
賢
首
！
汝
得
無
量
功

德
，
能
令
諸
沙
門
釋
子
持
戒
有
德
，
未
度
者
度
，

未
脫
者
脫
，
未
穌
息
者
令
得
穌
息
，
未
涅
槃
者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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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涅
槃
，
諸
長
利
衣
鉢
雜
物
悉
皆
屬
汝
。
」

時
，
鹿
林
梵
志
子
聞
讚
歎
已
，
增
惡
邪
見
，
作
是

念
：
「
我
今
真
實
大
作
福
德
，
令
沙
門
釋
子
持
戒

功
德
者
，
未
度
者
度
，
未
脫
者
脫
，
未
穌
息
者
令

得
穌
息
，
未
涅
槃
者
令
得
涅
槃
，
衣
鉢
雜
物
悉
皆

屬
我
。
」
於
是
手
執
利
刀
，
循
諸
房
舍
、
諸
經
行

處
、
別
房
、
禪
房
，
見
諸
比
丘
，
作
如
是
言
：
「

何
等
沙
門
持
戒
有
德
，
未
度
者
我
能
令
度
，
未
脫

者
令
脫
，
未
穌
息
者
令
得
穌
息
，
未
涅
槃
令
得
涅

槃
？
」

時
，
有
諸
比
丘
厭
患
身
者
，
皆
出
房
舍
，
語
鹿
林

梵
志
子
言
：
「
我
未
得
度
，
汝
當
度
我
；
我
未
得

脫
，
汝
當
脫
我
；
我
未
得
穌
息
，
汝
當
令
我
得
穌

息
；
我
未
得
涅
槃
，
汝
當
令
我
得
涅
槃
。
」

時
，
鹿
林
梵
志
子
即
以
利
刀
殺
彼
比
丘
，
次
第
，

乃
至
殺
六
十
人
。
」
  4 

由
此
長
長
的
引
文
能
夠
看
出
，
最
早
的
殺
生
戒
也
與
修
行

有
關
，
因
為
有
僧
人
在
修
習
了
不
淨
觀
之
後
，
「
極
厭
患
身
」

，
也
就
是
對
身
體
產
生
了
莫
大
的
厭
惡
感
，
身
心
無
法
承
受
。

「
或
以
刀
自
殺
，
或
服
毒
藥
，
或
繩
自
絞
、
投
巖
自
殺
，
或
令

餘
比
丘
殺
。
」
也
就
是
以
各
種
的
方
式
自
殺
，
甚
至
請
人
殺
了

自
己
。
最
後
，
一
位
鹿
林
梵
志
子
被
找
來
殺
了
一
個
人
之
後
，

像
是
中
邪
般
，
他
竟
然
連
殺
了
六
十
個
人
。

由
此
段
經
文
顯
示
，
殺
生
戒
的
緣
起
，
是
因
為
有
些
僧
人

在
修
行
過
程
中
出
了
差
錯
，
選
擇
了
不
適
合
自
己
的
方
法
修
持

，
結
果
斷
送
了
性
命
。
佛
陀
於
是
再
補
充
方
法
說
明
，
並
申
令

殺
戒
，
要
僧
眾
不
得
違
犯
。

若
按
制
戒
緣
起
來
看
，
自
殺
與
殺
戒
的
衝
突
，
主
要
似
乎

在
於
修
行
成
就
與
否
。
根
據
這
段
經
文
，
不
論
是
自
殺
也
好
，

殺
人
也
好
，
都
是
因
為
修
行
出
了
問
題
。
畢
竟
緣
起
除
了
包
括

客
觀
的
條
件
，
也
要
有
原
初
的
動
機
，
而
這
裡
的
自
殺
動
機
，

都
是
因
為
修
行
上
的
失
誤
造
成
的
。
換
言
之
，
如
此
暗
示
如
果

考
量
制
戒
的
整
個
脈
絡
，
包
括
佛
初
轉
法
輪
後
成
立
僧
團
，
有

長
達
十
二
年
未
制
戒
的
過
程
，
則
燒
身
是
否
違
否
殺
生
戒
，
考

量
其
修
行
上
是
否
失
誤
，
動
機
、
目
的
為
何
？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
，
也
唯
有
如
此
，
才
能
有
比
較
允
當
的
判
斷
。
當
然
，
若
要
再

加
入
各
個
評
判
者
的
背
景
、
立
場
，
只
怕
是
一
樁
難
解
的
公
案

。

再
者
，
儘
管
菩
薩
戒
相
關
解
釋
有
：

一
若
本
白
衣
，
不
在
言
限
，
或
全
不
受
戒
，
依
此

經
中
足
指
供
養
勝
施
國
城
。
若
依
梵
網
直
受
大
戒

，
順
體
奉
持
，
然
之
彌
善
。
二
若
單
受
小
戒
位
局

比
丘
，
不
燒
則
順
本
成
持
，
燒
之
則
依
篇
結
犯
。



燃身供佛與殉道（五）25

三
若
兼
受
大
戒
名
出
家
菩
薩
，
燒
則
成
持
，
不
燒

則
成
犯
。
若
先
小
後
大
，
或
先
大
後
小
，
並
從
大

判
不
犯
律
儀
。
若
此
以
明
粗
分
進
否
，
豈
得
雷
同

一
概
頓
斥
為
非
。
  5 

按
此
段
的
主
旨
，
是
指
判
斷
燒
身
是
否
犯
戒
，
要
依
照
其

是
否
受
戒
，
受
何
種
戒
為
依
據
，
若
是
受
持
了
菩
薩
戒
，
燒
身

才
是
持
戒
的
行
為
，
同
時
也
因
為
菩
薩
戒
的
位
階
在
小
戒
（
比

丘
戒
）
之
上
，
不
涉
及
違
犯
小
戒
的
問
題
。
問
題
這
是
將
客
觀

的
戒
法
，
當
成
是
主
體
的
動
機
，
也
就
是
強
迫
受
戒
者
需
在
動

機
上
符
合
戒
律
的
行
為
。
而
這
又
會
再
次
落
入
僧
傳
的
評
斷
中

，
指
出
有
些
人
因
為
修
行
未
成
，
冒
然
燒
身
自
焚
，
導
致
極
度

痛
苦
，
後
悔
莫
及
的
批
評
。
換
言
之
，
燒
身
與
殺
生
戒
之
間
的

矛
盾
，
解
答
其
實
是
繫
於
燒
身
者
主
觀
的
身
心
條
件
，
還
有
燒

身
的
動
機
上
。

結
語燒

身
、
燃
身
，
過
去
在
歷
代
僧
傳
中
佔
有
一
席
之
地
，
即

便
在
現
代
的
歷
史
中
，
也
曾
是
撼
動
越
南
政
治
、
軍
事
、
外
交

的
重
要
事
件
。
人
生
最
艱
難
事
唯
一
死
，
沒
有
人
不
愛
惜
自
己

的
身
命
。
是
以
捨
身
救
生
，
乃
至
用
火
燒
身
供
佛
，
甚
至
是
為

佛
教
捐
軀
，
其
中
的
決
心
和
忍
耐
、
想
要
達
到
的
目
標
，
都
是

難
以
想
像
的
無
比
巨
大
。
然
而
，
即
便
佛
教
認
為
人
生
是
苦
，

無
盡
的
生
死
輪
迴
是
苦
，
人
人
應
當
如
法
修
行
，
才
能
達
到
了

生
脫
死
的
涅
槃
，
燒
身
自
殺
並
不
是
一
個
選
項
。
從
戒
律
來
看

，
自
殺
並
不
是
了
生
脫
死
的
門
徑
，
何
況
燒
身
。
燒
身
以
亡
身

，
留
給
我
們
的
直
接
疑
問
是
它
是
否
違
犯
殺
生
戒
，
而
這
個
疑

問
的
答
案
，
卻
需
要
判
定
燒
身
者
是
否
是
因
為
修
行
上
的
失
誤

而
致
的
。
然
而
，
不
幸
的
是
，
燒
身
者
往
往
都
未
曾
留
下
足
夠

的
判
斷
依
據
，
好
讓
我
們
明
瞭
在
他
們
身
上
，
修
行
過
程
與
燒

身
之
間
的
關
聯
。
畢
竟
我
們
得
知
的
燒
身
事
蹟
，
都
是
報
導
者

經
由
第
二
甚
至
是
好
幾
手
之
後
的
有
限
資
訊
，
而
判
準
所
需
的

細
節
，
卻
是
完
全
不
足
的
。
我
們
既
無
從
評
判
燒
身
者
本
身
，

也
無
從
判
斷
記
述
者
，
評
論
者
的
判
斷
、
取
捨
是
否
合
理
。
畢

竟
，
修
行
過
程
中
的
身
心
狀
態
，
都
是
主
觀
者
自
己
判
斷
決
定

的
，
而
這
一
切
全
是
無
從
真
確
得
知
的
。

「
如
人
飲
水
，
冷
暖
自
知
」
，
這
句
話
固
然
是
修
行
經
驗

、
體
證
最
好
的
詮
釋
，
在
此
也
成
了
形
容
討
論
燒
身
與
殺
生
戒

之
間
的
矛
盾
最
貼
切
的
成
語
。
儘
管
這
道
課
題
無
法
從
文
字
上

的
討
論
獲
致
真
切
的
答
案
，
相
信
也
在
簡
單
的
往
復
討
論
中
，

讓
我
們
明
白
其
中
的
窒
礙
。
或
許
這
些
困
難
，
正
是
通
往
真
正

答
案
的
指
標
。
在
我
們
還
沒
有
確
切
的
找
到
答
案
之
前
，
燒
身

自
是
不
應
冒
然
付
諸
行
動
的
，
畢
竟
人
身
難
得
，
而
燒
身
不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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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行
的
唯
一
道
路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全
文
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釋
印
順
，
《
初
期
大
乘
佛
教
之
起
源
與
開
展
，
頁
一
一
八
七

—

一
一
八
八
。

 2.�
釋
恆
清
，
《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哲
學
論
評
》
，
一
九
八
六
，
一

月
號
，
頁
一
八
一
至
一
九
七
。

 3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六
冊
，
頁
四
十
三
中
。

 4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頁
二○

七
中-

下
。

 5.�
《
緇
門
警
訓
》
卷
四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八
冊
，
頁
一○

六-

中
。

彰
化
縣
芬
園
鄉
祥
光
寺
禪
睦
長
老
尼
示
寂

彰
化
縣
芬
園
鄉
祥
光
寺
開
山
住
持
禪
睦
長
老
尼
於
六
月

廿
八
日
（
農
曆
五
月
廿
六
日
）
安
詳
示
寂
，
享
壽
九
十
歲
，

僧
臘
七
十
三
載
，
戒
臘
六
十
四
夏
。
七
月
八
日
（
農
曆
六
月

初
六
日
）
舉
行
追
思
讚
頌
典
禮
，
各
地
四
眾
雲
集
祥
光
寺
參

加
追
思
。
彰
化
縣
縣
長
王
惠
美
、
芬
園
鄉
長
林
世
明
、
立
法

委
員
黃
秀
芳
等
官
員
、
民
代
也
親
臨
追
思
，
追
悼
禪
睦
長
老

尼
對
彰
化
地
區
無
私
奉
獻
，
弘
揚
佛
法
，
普
利
群
眾
。

上
午
八
時
，
恭
請
如
琳
長
老
尼
主
持
報
恩
祭
儀
，
眾
弟

子
虔
心
唱
誦
經
咒
，
至
誠
感
謝
浩
蕩
師
恩
。
九
時
，
舉
行
追

思
讚
頌
典
禮
，
恭
請
世
界
佛
教
華
僧
會
副
會
長
圓
宗
長
老
、

中
國
佛
教
會
理
事
長
淨
耀
法
師
、
中
國
佛
教
會
常
務
理
事
心

茂
法
師
、
嘉
義
市
佛
教
會
理
事
長
圓
本
法
師
、
彰
化
縣
佛
教

會
理
事
長
天
韋
法
師
共
同
主
法
，
由
圓
宗
長
老
讚
頌
說
法
，
與
會

法
師
、
居
士
共
同
追
思
禪
睦
長
老
尼
一
生
風
範
行
誼
。　

長
老
尼
一
生
致
力
於
教
育
與
弘
法
不
遺
餘
力
，
任
玄
奘
大
學

五
屆
董
事
。
平
時
不
畏
辛
勞
，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破
土
興
建
祥
光
寺

，
整
地
規
劃
出
大
殿
、
講
堂
、
寮
房
及
後
殿
。
其
間
和
弟
子
居
住

在
貨
櫃
屋
達
三
年
之
久
，
早
晚
課
則
在
一
旁
木
屋
進
行
，
可
知
當

年
開
山
建
寺
之
辛
苦
。

祥
光
寺
矗
立
在
彰
化
八
卦
山
脈
，
可
一
覽
群
山
環
繞
的
台
中

、
南
投
、
彰
化
縣
市
，
視
野
相
當
遼
闊
。
參
訪
祥
光
寺
民
眾
總
是

讚
歎
不
已
，
除
環
境
清
幽
、
建
築
莊
嚴
外
，
長
老
尼
帶
領
常
住
住

眾
勤
於
灑
掃
殿
宇
，
保
持
窗
明
几
淨
，
落
實
了
生
活
禪
的
體
驗
。

祈
願
長
老
尼
能
夠
乘
願
再
來
，
化
導
群
生
。


